98年地籍清理土地類型：

地籍清理條例已於97年7月1日起施行，今（98）年度起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陸續清理之對象為：34.10.24以前登記之限制登記、45.12.31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、38.12.31以前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者及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土地。 本所本年度首先清理土地類型主要為34.10.24以前登記之限制登記計0筆、45.12.31以前登記之未定期限地上權計52筆、38.12.31以前非以法定物權名稱登記者計5筆、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土地之土地登記將於7月公告，請權利人儘速依規定申辦登記，以確保權益。民眾如有關於地籍清查之各項資訊，可逕向本地政事務所洽詢。

